
(一) 

 

二 零 一 四 年 五 月 八 日          文 件 H E  1 9 / 2 0 1 4  

討 論 文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 

 

鄧 永 昌 先 生 的 提 問  

  

“ 沙 田 區 野 猴 為 患 近 二 十 年，滋 擾 範 圍 不 斷 擴 大，由 大 圍 區 屋

邨 如 美 松 苑、美 田 邨、香 粉 寮 新 村、顯 徑 邨、隆 亨 邨 向 外 擴 散 ，

遠 至 道 風 山 和 馬 鞍 山 一 帶 都 經 常 發 生 野 猴 滋 擾 市 民 事 件 。 為

此 ， 本 人 有 以 下 提 問 ：  

 

( a )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( 漁 護 署 ) 對 目 前 實 施 的 保 護 野 猴 政

策，即 捕 捉 後 進 行 絕 育 手 術 然 後 再 放 生，有 否 作 出 檢

討 ？ 政 策 的 成 效 如 何 ？  

 

( b )  根 據 統 計，近 十 年 野 猴 的 數 目 在 下 降 抑 或 上 升 ？ 警 方

共 接 獲 多 少 宗 有 關 野 猴 滋 擾 巿 民 的 投 訴 ？ 警 方 接 報

後 如 何 處 理 有 關 投 訴 ？ 滋 擾 次 數 有 所 增 加 抑 或 減

少 ？  

 

( c )  當 局 有 否 計 劃 大 量 捕 捉 野 猴，再 將 其 遷 徙 別 處，例 如

贈 送 予 別 國 動 物 園 或 在 港 設 立 猴 子 島，將 其 放 生 到 野

外 生 活 ？ 若 否 ， 是 否 任 由 野 猴 繼 續 滋 擾 市 民 ？  

 

( d )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 食 環 署 ) 如 何 處 理 野 猴 所 帶 來 的 環

境 和 衞 生 的 問 題 ？ 有 否 定 期 派 員 清 理 猴 子 糞 便 和 清

理 垃 圾 ？ 又 有 否 採 取 其 他 措 施 來 改 善 該 地 點 的 環 境

衞 生，例 如 更 換 垃 圾 箱 以 防 止 野 猴 於 垃 圾 箱 內 尋 找 食

物 ？ ”  

  



(二) 

漁 護 署 的 回 覆  

 

提 問 ( a )  

 

在 本 港 出 沒 的 野 生 猴 子 主 要 為 恆 河 猴，分 布 於 金 山、獅 子 山 及

城 門 郊 野 公 園，亦 有 少 量 猴 子 棲 居 於 西 貢 郊 野 公 園 及 大 埔 滘 自

然 保 護 區 。 根 據 漁 護 署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進 行 的 全 港 野 生 猴 子 調

查 ， 估 計 總 數 量 約 2 , 0 0 0 隻 。  

 

為 長 遠 控 制 野 生 猴 子 的 數 量，漁 護 署 從 二 零 零 七 年 開 始，為 郊

野 公 園 的 野 猴 群 體 進 行 避 孕 及 絕 育 處 理。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底 更 引

入 內 視 鏡 技 術，為 雌 性 猴 子 進 行 永 久 絕 育 處 理，從 而 更 有 效 控

制 牠 們 的 繁 殖 數 量。截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二 月，漁 護 署 已 為 超 過

1 , 6 0 0 猴 子 (約 7 0 0 隻 雄 性 及 9 0 0 隻 雌 性 )進 行 永 久 絕 育 處 理 ，

野 生 猴 子 的 出 生 率 已 下 降 超 過 一 半。漁 護 署 每 年 評 估 絕 育 處 理

對 野 生 猴 群 群 落 的 成 效 ， 並 根 據 監 察 本 地 野 生 猴 群 群 落 的 變

化 ， 檢 討 有 關 措 施 的 進 度 。  

 

提 問 ( b )  

 

野 生 猴 子 的 總 群 落 數 目 於 過 去 四 年 減 少 了 約 1 5 %，初 步 可 見 絕

育 計 劃 的 成 效 。  

 

在 過 去 十 年 (即 二 零 零 四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)，漁 護 署 在 沙 田 區 接 獲

野 生 猴 子 滋 擾 民 居 的 舉 報 個 案 數 字 如 下 ：  

 

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

沙田區

(宗) 

478 512 564 378 438 164 144 94 197 202 

 

漁 護 署 在 接 獲 有 市 民 被 猴 子 滋 擾 的 個 案 後，會 盡 快 安 排 專 責 人

員 到 場 驅 趕 猴 子，以 即 時 減 低 對 居 民 造 成 的 滋 擾。此 外，漁 護

署 職 員 亦 會 在 場 了 解 猴 子 出 現 的 原 因，並 向 屋 苑 居 民 及 管 理 公

司 提 供 免 受 猴 子 滋 擾 的 建 議，包 括 避 免 餵 飼 猴 子 及 加 強 屋 苑 內

外 的 垃 圾 處 理 等。除 派 發「 如 何 避 免 受 猴 子 滋 擾 」小 冊 子，提

醒 他 們 遇 到 野 生 猴 子 時 應 注 意 的 事 項 外，亦 安 排 技 術 示 範 及 講

座，教 導 受 影 響 的 屋 苑 管 理 公 司 或 團 體 如 何 處 理 及 預 防 猴 子 滋



(三) 

擾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漁 護 署 會 在 受 滋 擾 的 屋 苑 設 置 捕 猴 籠 捕 捉 猴

子。為 減 少 猴 子 前 往 民 居 附 近 尋 找 食 物 的 誘 因，漁 護 署 亦 會 通

知 如 食 環 署 等 其 他 有 關 部 門 跟 進 事 件，加 強 清 理 戶 外 垃 圾 箱 或

採 用 防 野 生 動 物 的 垃 圾 箱 等 。   

 

於 二 零 一 三 年，漁 護 署 在 沙 田 區 共 安 排 了 1 2 1 次 到 場 跟 進，並

於 1 8 個 不 同 地 點 設 置 捕 猴 籠，合 共 捕 獲 了 2 8 隻 滋 事 猴 子。於

二 零 一 三 年 ， 漁 護 署 為 沙 田 區 的 三 個 屋 苑 /團 體 安 排 了 現 場 講

座 及 示 範 ， 參 與 人 數 超 過 4 5 人 。  

 

過 去 多 年，漁 護 署 採 取 了 不 同 的 措 施，對 減 少 野 生 猴 子 滋 擾 民

居 已 取 得 一 定 的 成 效。從 過 去 十 年 野 生 猴 子 對 居 民 造 成 滋 擾 的

舉 報 個 案 數 字 來 看 ， 近 年 的 數 字 反 映 滋 擾 的 情 況 已 有 减 少 跡

象。此 外，漁 護 署 亦 不 時 研 製 及 添 置 捕 猴 陷 阱 和 工 具、加 强 人

手 驅 趕 及 捕 捉 滋 擾 居 民 的 猴 子 。  

 

長 遠 而 言，要 有 效 解 決 野 生 猴 子 對 民 居 造 成 滋 擾，仍 有 賴 各 屋

苑 管 理 公 司、居 民 及 有 關 團 體 與 政 府 攜 手 合 作。市 民 不 應 餵 飼

野 生 或 流 浪 動 物，亦 需 減 少 猴 子 在 民 居 找 到 食 物 的 機 會，方 可

有 效 地 減 少 野 生 猴 子 造 成 的 滋 擾。漁 護 署 會 繼 續 留 意 沙 田 區 情

況 ， 與 沙 田 區 議 會 及 各 有 關 屋 邨 /苑 管 理 處 保 持 溝 通 和 合 作 ，

以 減 少 野 生 猴 子 對 民 居 造 成 滋 擾 。  

 

提 問 ( c )  

 

將 野 生 猴 子 遷 移 至 偏 遠 地 方 或 荒 島 等 地 方，涉 及 如 動 物 福 利 及

生 態 保 育 等 問 題，國 際 間 普 遍 認 為 此 建 議 不 可 取。香 港 雖 然 有

很 多 大 小 不 同 的 島 嶼，但 沒 有 荒 島 能 提 供 合 適 的 林 地、食 物 及

水 源 作 大 量 野 生 猴 子 遷 徙 之 用。野 放 大 量 猴 子 到 島 嶼，會 影 響

該 處 原 生 動 植 物，令 島 嶼 上 的 生 態 失 衡。此 外，被 遷 移 的 猴 子

也 可 能 擴 散 到 其 他 民 居 覓 食 ， 造 成 更 多 滋 擾 問 題 。  

 

香 港 警 務 處 的 回 覆  

 

提 問 ( c )  

 

由 二 零 一 三 年 一 月 至 二 零 一 四 年 二 月，田 心 分 區 警 署 共 接 獲 九

宗 猴 子 滋 擾 市 民 的 投 訴 ， 而 有 關 投 訴 數 字 分 佈 如 下 ：  



(四) 

 

 2 0 1 3 年  

第 一 季  

2 0 1 3 年  

第 二 季  

2 0 1 3 年  

第 三 季  

2 0 1 3 年  

第 四 季  

2 0 1 4 年  

一 月 至 二 月  

猴 子 滋 擾

市 民 投 訴

數 字 (宗 )  

1  1  2  2  3  

 

就 上 述 九 宗 投 訴 當 中，並 沒 有 市 民 報 稱 受 傷，而 有 關 猴 子 在 警

方 人 員 到 達 現 場 前 已 經 離 去。在 每 宗 個 案 裏，當 警 方 接 報 到 場

後，會 首 先 與 報 案 人 士 接 觸 以 便 作 進 一 步 跟 進，若 猴 子 仍 在 現

場 ， 警 方 會 通 知 漁 農 及 自 然 護 理 署 人 員 到 場 處 理 。  

 

警 方 會 與 漁 護 署 保 持 緊 密 聯 絡，並 適 時 檢 討 投 訴 數 字 及 作 出 跟

進 。  

 

食 環 署 的 回 覆  

 

提 問 ( d )  

 

 食 環 署 接 獲 投 訴 後 ， 會 派 員 前 往 調 查 ， 如 發 現 猴 子 糞 便 或 垃

圾，會 即 時 安 排 潔 淨 承 辦 商 進 行 清 洗 及 清 掃 行 動，以 保 持 環 境

衞 生 。  

 

 為 減 低 野 猴 所 引 致 的 環 境 衞 生 問 題，食 環 署 亦 已 安 排 承 辦 商 定

期 清 洗 上 述 一 帶 地 方，並 訓 示 承 辦 商 需 把 垃 圾 收 集 箱 蓋 好。同

時 ， 在 野 猴 出 沒 頻 繁 的 地 點 (如 美 松 苑 入 口 、 美 林 邨 近 樂 道 中

學、美 城 苑 暉 成 閣 迴 旋 處、碧 田 街 近 恆 峰 花 園 及 香 粉 寮 新 村 垃

圾 站 等 )已 更 換 設 計 不 同 的 垃 圾 收 集 箱 ， 以 減 低 野 猴 所 引 致 的

環 境 衞 生 問 題。此 外，食 環 署 已 在 該 處 一 帶 張 貼 告 示，提 醒 市

民 切 勿 餵 飼 野 猴。如 發 現 有 人 因 餵 飼 野 猴 而 弄 污 公 眾 地 方，會

向 有 關 人 士 發 出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。  

 

 去 年 一 月 至 今，食 環 署 共 接 獲 六 宗 有 關 涉 及 市 民 餵 飼 野 猴、猴

子 聚 集 及 便 溺 等 投 訴 。  
  
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S T D C  1 3 / 2 0 / 4 0   

二 零 一 四 年 四 月  


